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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015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严

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

保护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健全环境损

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制度、评估方法和实施机制,对
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依法严惩重罚;对造成生态

环境损害的,以损害程度等因素依法确定赔偿额

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党

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具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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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的路线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达到前所未

有的重要程度。

目前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

论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而针对海洋生态补偿方

面的研究较多。Elliott等[2]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理

论研究,提出海洋资源生态补偿可分为经济补偿、

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3种类型;刘文剑[3]提出海洋

资源和海洋环境开发使用补偿费的核算方法,该方

法的优点在于给出海洋资源价值补偿的计算公式,

但其系数不易确定,且随意性和主观性较大;韩秋

影等[4]分析海洋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补偿强度

和补偿途径,提出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方向是海洋

生态资源的价值评估、海洋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和

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刘霜等[5]提出我国填海

造地项目亟须引入生态补偿机制;陈尚等[6]基于

MA框架,提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

1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内涵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本质上源于侵权行为,这种

侵权行为不以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为转移,即在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海洋自然属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质量或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损害其他海洋生

态环境权利人获得海洋生态服务即海洋生态福祉

的权利(能力)。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有被动性、法定性和

广泛性。

(1)被动性。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被动式

惩罚行为。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海洋

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出于经济理性,

海洋开发利用主体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或减少生态

环境损害的动机,从而在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中对海

洋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侵犯其他海洋生态环境

权利人的生态福祉。因此,须通过补偿和赔偿等方

式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经济手段驱使海洋资源

使用人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将生态环境成本纳

入决策。

(2)法定性。为真正做到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应尽快在客观和全面评估海洋生态资本和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制定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的法定赔偿标准,从而保障国家作为海洋生态资

本所有者和服务权益者的法定受偿权。

(3)广泛性。由于海洋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

空间性和流动性等特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空间上的延展性和时间

上的时滞性。因此,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除对已

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进行赔偿外,还包括对未破坏

但有可能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预防和保护,即赔偿

客体应最大限度地充分考虑可能因负面行为而使

生态环境权益受损的群体。

本研究确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论基

础为:开发利用海洋的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与生态

系统造成负面干扰,从而产生负外部性,损害海洋

生态环境权益所有者的生态福祉(环境权益/受益)。

2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及其赔偿范围

人类活动已经或正在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造成某种程度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和海

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损失。由于资源、环境和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收益性、稀缺性和权属性等特

征,权益人有权根据对自身造成的损害程度索取

赔偿。

2.1 我国法律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范围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

《海环法》)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

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

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

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

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

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此外,

在《附则》中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定义为:“海洋环

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

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

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

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根据《海环法》,我国相继颁布《防治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

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和相关条例已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及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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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果的责任进行界定,但存在罚则不清晰的问

题,导致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的发生及其造成

的结果无法对照而实施明确罚则。

目前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行为以

“事件性”为主,并未对一般性和常态性污染损害行

为实施有效赔偿。而海洋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一般

性和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因此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

行为均属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范畴,应实施损害赔

偿。本研究重点针对一般性和常态性的海洋环境

污染损害行为,根据不同用海方式界定赔偿范围。

2.2 不同用海方式的用海特征

本研究将不同用海方式的用海特征分为三大

类,即完全改变海洋自然属性、部分改变海洋自然

属性和非改变海洋自然属性。

(1)完全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包括填

海造地和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此类用海对海洋自

然资源的占用以及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损害是永

久性且不可完全恢复的,即造成的损害是毁灭性的。

(2)部分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包括透

水构筑物用海和围海用海等,主要包括围海养殖、

港池、围海式游乐场、近岸盐田、跨海桥梁、海底隧

道和近岸栈桥(栈道)等。此类用海对海洋自然资

源的占用以及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损害是非永久

性且可完全恢复的,能够保持海洋原生自然形态,

对海洋自然属性的改变程度有限。

(3)非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一般指开

放式用海,主要包括开放式养殖和浴场等。此类用

海对海洋自然资源的占用以及对环境和生态系统

的损害是非永久性且可完全恢复的,不会改变海洋

自然属性,造成的损害主要表现在引入新物种,从

而增加生物竞争和水质污染等。

综上所述,所有用海方式均会对海洋资源、环

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即属于一般性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应明确界定其权责范围,

并根据损害程度进行赔偿。

此外,本研究所指常态化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

为主要是入海排污行为。

2.3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和赔偿范围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是指责任主体因开发、利用

和调查等使用海洋资源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的行为,包括一般性、常态化和事件性3种。

(1)一般性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赔偿范围的

界定。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的用海行为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依据损害程度实施损害

赔偿:①填海造地和非透水构筑物用海属完全改变

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损害程度较大,应适当

加大赔偿力度;②透水构筑物用海和围海用海等属

部分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损害程度较完

全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小,应相应减轻赔

偿力度;③开放式用海属非改变海洋自然属性的用

海方式,损害程度较其他一般性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的行为小,应制定最低赔偿水平。

(2)常态化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赔偿范围的

界定。取得排污许可的单位或个人的入海排污行

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依据损害程度实施损

害赔偿。损害赔偿方式应与排污费相协调,可在排

污费中适当增加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指标,也可直接

剥离排污费中的相关指标,重新建立常态化海洋环

境污染损害行为赔偿制度。

(3)事件性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赔偿范围的

界定。单位或个人因用海行为造成突发或严重海

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依据现行法律实施损害赔偿。

3 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指数体系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指数反映不同用海方式对

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指

数体系由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指标体系、海洋生

态环境损害动态监测体系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

估模型组成。

3.1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指标体系

针对不同的用海方式,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

评估指标体系。依据实际用海特征,将其分为填海

造地和非透水构筑物用海,围海用海,透水构筑物、

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用海,开放式养殖用海,排放

用海以及其他用海6类评估指标。

(1)填海造地和非透水构筑物用海生态环境损

害评估指标包括海水环境、海洋生物质量、海洋渔

业资源量、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岸线占用、湿地占

用、底质破坏、海水动力环境和冲淤、红树林破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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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珊瑚礁破坏等。根据海区自身特征对指标体系

进行调整,权重可依据用海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程度进行调整。

(2)围海用海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指标与填海造

地和非透水构筑物用海基本相同,但围海用海对生

态环境的损害程度较弱。由于围海用海对海水动

力环境和冲淤的影响较大,在指标选取和权重确定

时应有所倾向。

(3)透水构筑物、跨海桥梁和海底隧道用海对

生态环境的损害较以上2个类型均较小,可依据海

区特征适当筛选指标。此类用海以民生工程居多。

(4)开放式养殖用海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主要是

对海水水质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且单体项目用海

的影响较小,因此应针对区域进行评估。

(5)排海用海包括取、排水口用海,污水达标排

放用海以及温、冷排水用海,此类用海对生态环境

的损害属于污染性损害,应将其作为重要评估要素

进行指标选取。

(6)其他用海包括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平

台式油气开采用海、海底电缆管道用海、海砂等矿

产开采用海、倾倒用海和种植用海。此类用海对生

态环境的损害多属于事件性损害,已有相应管理体

系,本研究不再赘述。

3.2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动态监测体系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动态监测体系主要有2个任

务:①依据不同用海方式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

指标体系,构建相应动态监测体系;②对不同用海

方式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提供动态的监测数据

支撑。

实施动态监测的目的是掌握不同用海方式对

海洋生态环境的周期性损害程度,可更准确地评估

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此外,为保障动态监测体系的

客观性,应编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动态监测的国家

技术标准。

3.3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模型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模型包括评估指标模

型、损害指数模型和损害价值转化模型。其中,评

估指标模型是不同用海方式的评估指标计算模型,

损害指数模型是不同用海方式的生态环境损害指

数计算模型,损害价值转化模型是不同用海方式的

生态环境损害指数转化成价值的计算模型。

4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路径和管理

体系

4.1 立法路径

建立健全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体

系的基础在于明确对一般性和常态化海洋环境污

染损害行为实施海洋生态环境赔偿的法律地位。

建议修订《海环法》,增加对一般性、常态化和事件

性3种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的具体定义。同时,

在相关条例中分别细化3种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行为

的权责边界和赔偿范围等。

4.2 管理体系

4.2.1 开展制度建设

制定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区体系制度、海洋生态

评估/监测技术标准制度和地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管理制度等。根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指数,建

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价值转化模型,编制不同用海

方式的生态损害价值清单,作为相关部门的管理依

据。由国家到地方、至上而下地构建海洋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管理绩效评价指标,明确事、责、人,结合

现行生态环境绩效考核机制进行奖励和问责。

4.2.2 划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事权和财权

范围

由相关部门统筹管理和组织实施,委托第三方

单位或机构进行监测评估,并组织专家评审。依据

不同用海方式的生态损害价值清单,对用海企业或

个人开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缴费通知。

由地方财政部门代理收缴用海企业或个人应

缴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赔偿金全部上缴国

库。国家设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地

方上报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经组织评审后,对符合

标准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划拨定向资金。按一定

的周期向地方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海洋生态保护性

补偿。

4.2.3 构建全国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分区体系

全国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分区体系主要由海洋

生态服务功能区划分技术体系和海洋生态服务功

能区组成。①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区划分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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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全国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基础研

究,总结实践经验,建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划分全国海洋生态服务功

能区,并制定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区划分技术方法标

准;②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区是根据海域的地理位

置、生态环境属性、生态系统健康质量、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而划分的不同

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区,包括供给服务功能区、

调节服务功能区、文化服务功能区及其二级分区等。

5 结语

本研究浅析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理

论内涵、概念及其范围、立法路径以及管理体系等,

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海洋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的贯彻落实,是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要手段。应加快推进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开展试点工作,并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

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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